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
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 双）应急罚〔2025〕ZFB002号
被处罚人：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年龄：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
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
被处罚单位： 双辽市兴隆镇元吉食品批发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双辽市兴隆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136400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王**     职务：   法人   联系电话：  132********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违法事实及证据： 我局接到举报信件，举报双辽市兴隆镇元吉食品批发部无证销售烟花爆竹。2025年9月1日，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对双辽市兴隆镇元吉食品批发部进行核查，经调查询问王**承认2025年8月5日19时00分至19时10分销售双响一捆。证据一：现场检查记录（双）应急现记〔2025〕ZFB002号；证据二：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（双）应急责改〔2025〕ZFB003号；证据三：现场照片、视频；证据四：询问笔录.证据五：举报信、付款记录、烟花爆竹图片、视频。（此栏不够，可另附页）
以上事实违反了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 依据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按照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二部分裁量细则序号第189裁量阶次A的规定，决定给予没收违法销售所得拾捌元，罚款人民币贰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持本决定书、吉林省罚没和追缴款项票据（电子）到双辽市辖区内的银行（双辽市吉银村镇银行除外），将罚款缴至：吉林省非税收入待解缴账户。到期不缴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  双辽市  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 双辽市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双辽市应急管理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。

           双辽市应急管理局（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0日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处罚人（单位）。
